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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8月 1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津巴布韦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

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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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7月 30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 

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我国政府提交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反恐怖主义

委员会的报告。 

 

           临时代办 

           米谢克·穆谢特瓦（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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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事由：津巴布韦提交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报告 
 

1.0  谨提及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及会员国必须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反恐怖

主义委员会就采取何种步骤打击恐怖主义提出报告，因此，津巴布韦列出通

过其保安机构履行联合国上述决议所采取的下列步骤： 

2.0  尽管延迟提交有关在外交战线采取打击恐怖主义措施的报告，但是，津巴布

韦通过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能够履行联合国上述决议的数项规定： 

3.0  津巴布韦保安当局按照 A节第 2段设立了一个反恐怖主义股，负责监测涉嫌

参与恐怖主义行为的人的活动，以便致力防止恐怖主义团伙招募成员和取得

武器和其他后勤供应。 

4.0  设立的反恐怖主义股按照“B”节的规定，现在收集有关恐怖主义团伙的国

际、区域和当地活动的情报，并与参加反恐怖运动的国家分享。 

5.0  “C”节规定监测涉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由保安当局把监测名单分发

所有边防哨站。因此，可以迅速答复曾经查问的潜在肇事者的身份、有关他

们的生物数据记录以及与其他情报机构展开的安全追踪资料。 

6.0  按照“D”节规定，地方保安当局正在收集选定的组织和个人的资金转移的

情报。政府的司法网络正在编制一项规约，以便防止向选定的恐怖主义组织

提供财政支持，使保安人员能够执行所需的措施。 

7.0  按照“E”节规定，起草了当地法律来处理参与恐怖主义行动的津巴布韦国

民，但是，对于涉嫌为恐怖主义者（不管是支持者还是资助者）的外国人则

存在漏洞，除非目前的法律得到修订，否则不能扣押超逾现行法律规定。 

 修订的目的在于使保安当局与其他国家一道完成调查前剥夺涉嫌者的自由

权。这种修订应当为阻止、查问和拘押涉嫌从事恐怖主义行为的人直至完成调查

为止的保安当局提供法律诉讼豁免。 

8.0  该决议“F”节规定须定期交换有关涉嫌恐怖主义者的情报，并且分发监测

这些人的名单，同其他情报组织的合作可以加强“F”节的作用。这种合作

还着重涉嫌者的财务帐户，但是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不多。正在展开努力，

以便调查恐怖主义分子积极利用的团伙的帐户。 

9.0  通过严格执行边防管制措施、分发涉嫌者的监测名单和核查涉嫌国家的国民

的护照等办法满足了“G”节的各项规定。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加强监测，

以便查明涉嫌者和访问本国时从事可疑行为的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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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此外，在 2001年 11月设立了联合作战指控部属下的国内安全问题支部，

其中包括警察、陆军、空军、情报、移民、民航、国税局、全国公园和野

生动物局等安全机构在内。支部的工作包括审查安全办法、评价各地的设

施和机场现行的措施，并控制物资和人员的流动。通过这些措施，国防军

参与全国展开的各种反恐怖主义的努力。 

 津巴布韦国防军爆炸物处理专家每天 24 小时随时准备协助侦测和处理爆炸

物，包括处理恐怖主义分子私运的爆炸物。 

11.0  关于军械、通信技术和敏感物资的管制方面的现行措施如下： 

 a. 国防工业 

 津巴布韦国防工业董事会由国防部长担任主席，并且有其他国防官

员参加。董事会对国防工业进行监督，确保其产品/商品不会通过直接

或间接的出售流入恐怖主义者之手。 

 b. 国防军负责向日常职责有需要的政府文职机构提供有关恐怖主义问题

和使用反恐怖主义设备的培训。 

12.0   在分区域一级，2001年 12月南共体政治、防卫和安全机构指示国家间防

卫和安全委员会（防卫、安全委员会）拟订打击区域一级恐怖主义的适当

法律文书和行动计划。关于这方面已经设立了公安小组委员会恐怖主义问

题工作组，并且在这个领域提出建议。区域的移民、警察、海关和情报机

构也紧密合作，以期监控和监测进入本区域的人及其在区域内的活动情

况。 

 

 


